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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潭發電廠「113學年度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獎學金」申請簡章 
 

一、 宗旨：為獎掖發電設施所在地觀音區及鄰接新屋區清寒及優秀學生敦品勵學，發展專長，並落實關懷之經營理念，特設置本

獎學金。 

二、 主辦單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潭發電廠。 

三、 審查單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潭發電廠獎學金、特別助學金審核委員會。 

四、 各類組申請資格、預計錄取名額、每名獎助金額等如下表： 

類     別 組     別 
預計錄取 
名額 

每名獎助 
金額(元) 

申 請 資 格 
各 項 皆 須 具 備 

檢 附 證 明 文 件 備     註 

身
心
障
礙
低
收
入
戶
獎
學
金 

國小組 4名 5,000 元 

1. 學生本人設籍在觀音區

或新屋區滿一年以上。 

2. 學生本人領有政府核發

身心障礙證明及低收入

戶證明者。 

1. 申請表。 

2. 戶籍謄本正本。檢附之謄本，請

領日期須在 114 年 3 月 17 日

(含)之後；申請個人即可，但記

事欄位須登載獎學金申請人戶

籍資訊內容。 

3.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證明

影本。 

4.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未逾重新鑑

定日期）。 

5. 有效期間內之低收入戶證明影

本（未逾獎學金申請期間）。 

6.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正

本（影本需有校方蓋章）。 

1. 申請人數如超過錄取名

額時，則審查身心障礙輕

重程度、家境狀況、戶籍

地距大潭發電廠遠近、學

業成績等情況綜合衡量

擇錄。若一戶超過二人

(含)以上申請則酌情核

發。 

2. 本類獎學金申請人數不

足得由一般低收入戶遞

補。 

國中組 4名 7,000 元 

高中(職)組 
(日夜間部；含五專 1、

2、3年級) 

4名 8,000 元 

大專組 
（日夜間部；含大學、
二專、三專及五專 4、5
年級） 

4名 12,000 元 

一
般
低
收
入
戶
獎
學
金 

國小組 4名 3,000 元 

1. 學生本人設籍在觀音區

或新屋區滿一年以上。 

2. 領有政府核發低收入戶

證明者。 

1. 申請表。 

2. 戶籍謄本正本。檢附之謄本，請

領日期須在 114 年 3 月 17 日

(含)之後；申請個人即可，但記

事欄位須登載獎學金申請人戶

籍資訊內容。 

3.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證明

影本。 

4. 有效期間內之低收入戶證明影

本（未逾獎學金申請期間）。 

5.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正

本（影本需有校方蓋章）。 

申請人數如超過錄取名額

時，則審查家境清寒程度、

戶籍地距大潭發電廠遠近、

學業成績等情況綜合衡量擇

錄。若一戶超過二人(含)以

上申請則酌情核發。 

國中組 4名 5,000 元 

高中(職)組 
(日夜間部；含五專 1、
2、3年級) 

4名 6,000 元 

大專組 
（日夜間部；含大學、
二專、三專及五專 4、5
年級） 

4名 10,000 元 

五
育
獎
學
金 

高中組 55名 3,500 元 

1. 學生本人設籍在觀音區

或新屋區滿一年以上。 

2.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

業成績平均分數及操行

成績均達 80 分（甲等）

以上者。 

無操行成績者，得由下列

擇一代替： 

a. 校方出具足以反映德

行評量之特殊表現證

明。 

b. 獎懲紀錄。 

c. 導師證明：就日常生

活表現、校內外表現

等作具體陳述。 

1. 申請表。 

2. 戶籍謄本正本。檢附之謄本，請

領日期須在 114 年 3 月 17 日

(含)之後；申請個人即可，但記

事欄位須登載獎學金申請人戶

籍資訊內容。 

3.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證明

影本。 

4.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正

本（影本需有校方蓋章）。 

1. 高中組、高職組採公、私

立學校分開評審，錄取以

公、私立各佔 50%為原

則，將視實際申請情形再

行調整。員額比例如有變

動將不再另行公告。 

2. 就讀綜合高中之申請

者，將視成績單學科再行

歸類高中、高職組（有非

普通科成績者歸類為高

職組）。 

高職組 
（含五專 1、2、3年級） 

55名 3,500 元 

114年 2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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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組     別 
預計錄取 
名額 

每名獎助 
金額(元) 

申 請 資 格 
各 項 皆 須 具 備 

檢 附 證 明 文 件 備     註 

大專組 
（含大學、二專、三專
及五專 4、5年級） 

70名 6,000 元 

1. 學生本人設籍在觀音區

或新屋區滿一年以上。 

2.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

業成績平均分數及操行

成績均達 80 分（甲等）

以上者。 

無操行成績者，得由下列

擇一代替： 

a. 校方出具足以反映德

行評量之特殊表現證

明。 

b. 獎懲紀錄。 

c. 導師證明：就日常生

活表現、校內外表現

等作具體陳述。 

1. 申請表。 

2. 戶籍謄本正本。檢附之謄本，請

領日期須在 114 年 3 月 17 日

(含)之後；申請個人即可，但記

事欄位須登載獎學金申請人戶

籍資訊內容。 

3.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證明

影本。 

4.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正

本（影本需有校方蓋章）。學業

成績如非採百分制，需自行檢附

該校各級分對照表（或相關文

件），未檢附者經通知，未於審

查會議前補齊資料，視同成績佐

證文件從缺，恕不受理。 

大專組採公、私立學校分開

評審，錄取以公、私立各佔

50%為原則，將視實際申請情

形再行調整。員額比例如有

變動將不再另行公告。 

才
藝
優
秀
獎
學
金 

個人組（含 2人組合） 

 

6組 
 

5,000元 
（每組） 

1. 學生本人設籍在觀音區

或新屋區滿一年以上。 

2. 參加縣（市）級以上政府

機關舉辦之各項體育、民

俗、藝文、工技、育樂、

科學等才藝比賽前三名

者。 

1. 申請表。 

2. 戶籍謄本正本。檢附之謄本，請

領日期須在 114 年 3 月 17 日

(含)之後；申請個人即可，但記

事欄位須登載獎學金申請人戶

籍資訊內容。 

3.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證明

影本。 

4. 得獎證明（照片、獎狀或其他可

資證明文件影本）。 

1. 國際賽事或全國性比賽

層級為優先考量，次為縣

市級以上政府機關舉辦

賽事，且獲頒前三名者。 

2. 錄取採鼓勵各領域均衡

發展為原則（體育、民

俗、藝文、工技、育樂、

科學等領域均衡分配）。 

3. 各項才藝比賽採計得獎

期間以每年獎學金開始

申請日往前推算一年內。 

4. 因優秀者眾，請詳述所參

加賽事資訊、規模、參賽

者等相關資訊，以利審查

作業。 

附註： 

1. 各類組申請學生本人需設籍在觀音區或新屋區滿一年以上（以每年獎學金開始申請日往前推算滿一年）。申請人須符合各

類組每項申請資格，且申請類組不得重複，否則取消申請資格。 

2. 五育獎學金高中（職）組、大專組，各組別名額內按成績排序比分後擇優錄取敘獎。身心障礙低收入戶獎學金組及一般低

收入戶獎學金組申請人須具備有效期間之低收入戶資格，中低收入戶者請勿申請此類組。 

3. 上表所列各級學校係指國內各公、私立學校日間部（低收入戶類組獎學金含日、夜間部）。但不含公費生、在職專班、進

修學院、學分班、選讀班、各級空中學校、附屬補習學校、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班。 

4. 採用網站線上申領電子戶籍謄本者，需檢附直接下載列印之電子戶籍謄本紙本文件。 

5. 各式申請文件審核後本廠存查不退回。 

6. 「低收入戶」認定資格詳社會救助法。 

7. 資格不符及證明文件不全者，本廠將不受理。 

8. 領有公費之學生不得領取本獎學金。 

9. 獲頒『台電公司特別助學金』之學生，不得重複獲頒『身心障礙低收入戶獎學金』、『一般低收入戶獎學金』。 

10.因應每年申請案件數不同，本廠獎學金審核委員會得視申請案件調整錄取名額，申請人請仔細閱讀申請資格、檢附文件 

   等相關規定後再行申請。 

五、 申請日期：自 114 年 3 月 17 日起至 114 年 4 月 16 日止。一律採郵寄（以郵戳為憑）方式報名，逾期與非郵寄申請者恕

不受理。 

六、 申請方式：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掛號郵寄【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潭發電廠（328-41）桃園市觀音區

大潭里電廠路 1號/聯絡電話：03-4733777分機 2951、2950】。 

七、 錄取公佈日期：114年 5月 29日前通知錄取人或學校（錄取通知單郵寄至申請表上所填地址），未獲錄取者不另通知。 

八、 頒獎日期及地點：相關資訊詳見錄取通知單。 

九、 簡章及申請表索取：大潭發電廠供應組公關課、觀音區公所及網站、新屋區公所及網站、中壢區漁會、觀音區農會、新

屋區農會、各里長辦公處、各民意代表服務處。 

十、 其餘未盡事宜悉按本廠「113學年度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獎學金、特別助學金設置要點」辦理。 


